
 

 

宁夏建筑市场企业信用评定管理细则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一、基准分值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含外来进宁企业）诚信基准分值为 3000

分，对遵纪守法，规范经营，业绩突出的企业给予加分。有不良

行为时，分值按考核细则予以扣分。具体加分、扣分标准由自治

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作出修改、调整或补充。 

二、诚信分值量化等级及管理标准 

1、得分在 4000分以上,列入诚信档案 AAAAA名单。在评先

评优时优先考虑，在资格升级时优先扶持。 

2、得分在 3000分（含 3000分）至 4000（不含 4000分），列

入诚信档案 AAAA名单，该企业应具有较好信用评价，在评先评

优时予以鼓励。 

3、得分在 2500分（含 2500分）至 3000分(不含 3000分)，列

入诚信档案 AAA名单，该企业可以正常开展业务，属一般监管范

围。 



 

4、得分在 2000分（含 2000分）至 2500分(不含 2500分)，列

入诚信档案 AA名单，该企业应当自查、整改、学习，自动被列

入重点监督企业名单。 

5、得分低于 2000分(不含 2000分)时，列入诚信档案 A名单，

下年度内不受理企业资格升级；企业主要负责人、技术负责人、

相关从业人员需接受专项培训，经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考试

合格后方可开展业务；对达不到行政许可条件的，停止市场活动，

吊销相关资质证书；属外地进宁机构的，清出宁夏市场，并将有

关情况通报企业资格审批部门及注册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三、企业不良行为扣分、加分标准 

附表 1：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G1） 

附表 2：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G2） 

附表 3：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良好行为加分标准（GL） 

 

 
 
 
 
 
 
 



 

附表 1：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G1） 

二级指标 代码 不良行为 法律依据 处罚依据 分值（-） 

G1-1 
资质 

G1-1-01 
未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从事工程
造价咨询活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承接工
程造价咨询业务的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第四条，第二十七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
法》第三十八条 

500 

G1-1 
资质 

G1-1-02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资质证书，或
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第二十七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
法》第四十一条 

300 

G1-1 
资质 

G1-1-03 
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工
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的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第四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
法》第三十六条 

500 

G1-1 
资质 

G1-1-04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工程造
价咨询企业资质的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第四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
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
条 

500 

G1-1 
资质 

G1-1-05 不及时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第十七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
法》第三十九条 

100 

G1-2 
承揽业务 

G1-2-01 
新设立分支机构不备案的；跨省、自治
区、直辖市承接业务不备案的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
法》第四十条 

300 

G1-2 
承揽业务 

G1-2-02 
同时接受招标人和投标人或两个以上投
标人对同一工程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
务的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第二十七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
法》第四十一条 

200 

G1-2 
承揽业务 

G1-2-03 
以给予回扣、恶意压低收费等方式进行
不正当竞争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第二十七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
法》第四十一条 

300 



 

二级指标 代码 不良行为 法律依据 处罚依据 分值（-） 

G1-2 
承揽业务 

G1-2-04 转包承接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第二十七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
法》第四十一条 

100 

G1-3 
合同履行 

G1-3-01 
有意抬高、压低价格或者提供虚假报告
的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第五条 

《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
计价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300 

附表 2：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G2-自治区） 

二级指标 代码 不良行为 法律依据 处罚依据 分值（-） 

G2-4其他 G2-4-01 
由于变动原因，现有资质等级和标准与审

批认定不符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
法》第二章中第八、第九、第
十条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造
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第二十七条 

300 

G2-4其他 G2-4-02 
未在其资质等级许可范围内从事工程造价

咨询活动 

《宁夏汇总自治区<工程造价
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七条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造
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第三十五条 

100 

G2-4其他 G2-4-03 不执行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示范文本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
法》第二十一条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造
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第三十一条（七） 

50 

G2-4其他 G2-4-04 未按规定时间报送统计报表的 国统制[2010]179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造
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第二十九条（一款） 

50 



 

二级指标 代码 不良行为 法律依据 处罚依据 分值（-） 

G2-4其他 G2-4-05 
无故不参加监管部门组织的技能学习、法

规计价依据宣贯和监督检查活动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
法》第三十条、《宁夏回族自
治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
（六）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造
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第三十六条（六） 

30 

G2-4其他 G2-4-06 咨询合同未按规定要求进行备案的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造价
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十六条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造
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第三十六条（二） 

20 

G2-4其他 G2-4-08 
以分支机构名义单独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

务的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
法》第二十四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
法》第二十七条（二）《宁
夏回族自治区<工程造价咨
询企业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第三十六条（五） 

 

200 

G2-4其他 G2-4-09 
咨询成果文件未加盖造价工程师执业专用

章和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专用章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
法》第二十二条 

造价咨询成果文件操作规程 

50 

G2-4其他 G2-4-10 

未经委托人许可，泄漏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过程中获知的当事人的商务秘密和业务资

料的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
法》第二十八条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造
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第三十七条 

70 

G2-4其他 G2-4-11 咨询成果文件质量低劣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造价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造 50 



 

二级指标 代码 不良行为 法律依据 处罚依据 分值（-） 

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三十一条（五） 

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第三十七条 

G2-4其他 G2-4-12 
擅自提高或降低工程类别、取费类别等级

标准 

《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工程造
价管理条例》第十四条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造
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第三十七条 

30 

G2-4其他 G2-4-13 
所完成项目被委托人或使用人投诉和举

报，经确认属实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造
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第二十二条 

30 

G2-4其他 G2-4-14 咨询资料整理归档立卷不完整 
宁夏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成果文
件操作规程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
质量标准 
CECA∕GC7-2012 

30 

附表 3：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良好行为加分标准（GL）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良好业绩（三级指标）  评价依据  分  值（+） 

良好业绩
GL-1  

GL-1-01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上年度获得国家级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表彰的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第三十条 

500 

GL-1-02 
企业营业收入进入全国工程造价咨询行业
排名前 100位以前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第三十条（四） 

500 

GL-1-03 
企业营业收入进入全国工程造价咨询行业
排名前 500位以前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第三十条（四） 

400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良好业绩（三级指标）  评价依据  分  值（+） 

GL-1-04 
企业建筑工程造价方面的理论研究论文或
课题在国家级专业杂志上刊登并得到好评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第三十条（四） 

400 

GL-1-05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上年度获得自治区级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表彰的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第三十条 

200 

GL-1-06 
在某项专项检查或造价咨询行业成果文件
的质量评比中获得国家级的好评（已正式文
件为准）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第三十条（四） 

300 

GL-1-07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上年度获得市级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表彰的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第三十条 

200 

GL-1-08 
遵纪守法、规范经营、业绩突出，得到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表扬的（已正式文件为准）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第三十条 

200 

GL-1-09 

能严格执行国家颁布的计价规范的强制性
条款和本地建筑行业计价依据，监督检查后
得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表扬的（已正式文件
为准）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第三十条（四） 

200 

GL-1-10 
企业建筑工程造价方面的理论研究论文或
课题在自治区、省级专业杂志上刊登并得到
好评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第三十条（四） 

100 

GL-1-11 

所完成项目采用的技术手段具有先进性，在
本自治区造价行业有示范作用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第三十条（四） 

50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良好业绩（三级指标）  评价依据  分  值（+） 

GL-1-12 
所完成项目在满足设计深度、技术完整性方
面均得到使用单位或委托方的综合好评，具
有在当地推广意义。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第三十条（四） 

50 

 

 


